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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公司對待售股權摘牌成功，本公司需與賣方各自簽訂最終協議以訂明售股
條款（包括最終收購價格）。如果兩宗潛在收購事項能夠落實，則還須報送（其中
包括）中國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審批。

掛牌轉讓底價

就待售股權甲及待售股權乙應付的各最低對價，是根據獨立估值師於評估基準日
對目標公司的市場價值（除股利）進行的評估（估值為人民幣2,009,000,200元）而釐
定。待售股權甲及待售股權乙的掛牌轉讓底價分別為人民幣904,050,100元及人民
幣723,240,100元，分別不少於上述估值的45%及36%。

本公司預計使用其自有資金來支付待售股權的最終收購價格。

有關交易方的資料

本公司及本集團

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團是一家提供混凝土機械、
起重機械及農業機械等多元化產品的中國領先工程機械製造商，已在亞洲、歐洲
及其他地區建立業務網絡。

賣方甲

賣方甲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股權運營、基金投資、資產
管理、金融服務及策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的業務。賣方甲由湖南省國資委直接持有
90%及湖南省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直接持有10%的股權。截至本公告刊發
之日，賣方甲持有本公司的註冊股本約14.48%，因此是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賣方乙

賣方乙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股權投資及融資租賃業務。
賣方乙由湖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直接全資擁有。

兩位賣方都由湖南省國資委最終控制，但是湖南省國資委是香港《上市規則》第
19A.04條所界定的中國政府機構，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10條不被視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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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

目標公司是2002年2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時本公司持股90%，之
後於2009年12月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2021年6月，本公司分別將目標公
司的45%及36%股權出售給賣方甲及賣方乙。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財務租賃業務及提供保險代理服務。

估值方式與方法

根據獨立估值師使用資產基礎法制定的2024年12月31日的估值報告，目標公司於
評估基準日的市場價值（除股利）為人民幣2,009,000,200元。該估值是根據目標公
司的初始估值人民幣2,071,238,800元減去相等於人民幣62,238,600元（即在評估基
準日後分配給當時目標公司現有股東的累計可分派利潤）的金額而得出的。

獨立估值師在選擇估值方法時，採用了中國財政部發佈的《資產評估基本準則》及
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發佈的《資產評估執業準則－企業價值》。

獨立估值師採用資產基礎法，原因如下：(i)目標公司資產負債表的各表內及表外
項目能夠更易識別，(ii)在必要的情況下，獨立估值師可以現場勘查被評估的相關
資產及負債，從而提供評定及計算相關估值所需的資料，以及(iii)目標公司不存
有重大影響且難以識別及評估的資產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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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面值及估值

以下為目標公司於評估基準日的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及估值：

項目 賬面值 估值 增減值 增值率
（人民幣） (%)

流動資產 3,837,362,000 3,837,362,000 – –
非流動資產 3,246,410,000 3,253,621,900 721.19 0.22
長期應收款 2,969,254,700 2,969,254,700 – –
固定資產 7,184,300 9,083,800 1,899,500 26.44
無形資產 2,950,000 8,262,500 5,312,400 180.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267,021,000 267,021,000 – –
資產總計 7,083,772,000 7,090,983,900 7,211,900 0.10
流動負債 2,107,549,000 2,108,317,500 768,600 0.04
非流動負債 2,905,225,100 2,911,427,600 6,202,500 0.21
負債總計 5,012,774,000 5,019,745,100 6,971,000 0.14
所有者權益 2,070,998,000 2,071,238,800 240,800 0.01

目標公司所有者權益的估值較其賬面值增值人民幣240,800元，增值率約0.01%，
其中：

1. 固定資產的估值較其賬面值增值人民幣1,899,500元，增值率約26.44%。該變
動的原因如下：

a. 房屋建築物類資產的估值較其賬面值增值人民幣411,500元，增值率約
9.02%。該變動的主要原因是目標公司按固定資產核算相關房屋，並在
此基礎上計提了相應的折舊，該折舊額高於相關房屋於評估基準日的市
場價值與其購入（以擔保方式抵債）時的市場價值相比的差額；及

b. 設備類資產的估值較其賬面值增值人民幣 1 , 4 8 8 , 0 0 0元，增值率約
56.74%。該變動的主要原因是相關設備的經濟使用壽命長於目標公司計
提的折舊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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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形資產的估值較其賬面值增值人民幣5,312,400元，增值率約180.08%。該
變動的主要原因是某些軟件的經濟壽命長於目標公司考慮的攤銷期；及

3. 負債的估值較其賬面值增值人民幣6,971,000元，增值率約0.14%。該變動的
主要原因是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及長期借款的估值考慮了目標公司截至
評估基準日所計算、並因此應承擔的借款利息。

為了計算目標公司的市場價值，獨立估值師對資產的總價值進行了識別及評估，
然後從中減去負債總值。獨立估值師採用了以下方法得出各類資產及負債的估
值：

1. 貨幣資金。目標公司的貨幣資金均為銀行存款，其估值相等於其賬面值；

2. 其他債權性資產。目標公司的其他債權性資產主要是預付賬款、其他應收
款、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及長期應收款。經分析資產性質、賬齡及收
款╱還款情況以及主要債務人的資金使用及經營狀況後，該等資產的估值相
等於其可收回金額；

3. 房屋建築物類資產。獨立估值師考慮了被評估房屋建築物類資產的特點、價
值類型（即市場價值）及實際情況（例如資料收集情況、能否進行實地勘察等）
後，採用市場法評估目標公司的房地產類資產的價值。

市場法涉及選擇屬同一供需圈、與被評估資產的條件或用途類似的資產交易
實例作為比較實例，然後根據交易性質、交易日期、區域狀況、實物狀況、
權益狀況等條件進行比較評估。計算市場價值的基本公式如下：

比較實例
房地產價格

×
交易性質
修正系數

×
交易日期
修正系數

×
區域狀況
修正系數

×
實物狀況
修正系數

×
權益狀況
修正系數

4. 設備類資產。這次估值假設被評估資產將按現有用途原地繼續使用，採用成
本法進行。計算市場價值的基本公式如下：

重置全價 x 綜合成新率

對於某些超過經濟使用壽命的電子辦公設備，則使用購買價格或剩餘價值等
因素來評估其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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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形資產－軟件。目標公司的軟件是(i)從外部購買的，或(ii)委外開發完成
後取得。就第(i)項而言，計算市場價值（不含稅）時考慮了軟件的主要功能、
特性及現行使用情況，以及相關購置合同的條款和條件。就第(ii)項而言，計
算市場價值時考慮了軟件的主要功能、特點及現行使用情況，以及相關委外
開發合同的條款和條件，按其經濟使用年限及剩餘年限進行估值。至於不使
用的外購軟件，由於已沒有使用價值，因此市場價值為零；

6. 無形資產－電腦軟件的著作權。由於所有該等資產均在委外開發軟件的過程
中取得，因此該等資產的市場價值包含在委外開發軟件的估值內；

7. 遞延所得稅資產。經查閱目標公司的賬簿及入賬憑證等資料，對遞延所得稅
資產的產生原因進行了核實分析後，並在此基礎上確認該等資產的估值相等
於其賬面值；及

8. 負債。目標公司的負債主要包括短期借款、應付賬款、應付職工薪酬、應交
稅費、其他應付賬款、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其他流動負債、長期借款
及長期應付賬款。該等資產的估值相等於目標公司於評估基準日需要承擔的
實際負債金額。

計算估值時使用的假設

估值根據以下假設進行：

基本假設

1. 交易假設。假設目標公司、其資產及負債已經在交易的過程中，根據模擬市
場（包括交易條件等）進行評估；

2. 公開市場假設。假設資產交易雙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獲取足夠市場資
料的機會及時間，以便對資產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價格等作出理智的判
斷。公開市場假設以資產在市場上可以公開買賣為基礎；

3. 資產持續使用假設。假設被評估資產將按目前的用途及使用方式、規模、頻
度、環境等情況繼續使用，或者在有所改變的基礎上使用，相應確定評估方
法、參數和依據；

4. 企業持續經營的假設。假設目標公司將按照與現時相同的經營方式繼續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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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假設

5. 假設目標公司及其經營環境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宏觀環境不發生影響
其經營的重大變動；

6. 除了政府機關截至評估基準日已頒佈（包括該等已頒佈但尚未實施）的法律、
法規外，假設與目標公司相關的法律、法規不發生重大變化；

7. 假設目標公司經營所涉及的匯率、利率、稅賦及通貨膨脹等變化不對其經營
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8. 假設不發生影響目標公司經營的不可抗拒、不可預見事件；

9. 假設目標公司及其資產將持續經營及使用；

10. 假設目標公司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評估基準日所用者在一切重大方面保持一
致，並具有可比性；

11. 假設目標公司的經營符合國家各項法律、法規，且不違法；

12. 假設目標公司經營者是負責的，其管理層有能力擔當其責任；目標公司主要
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狀況與評估基準日相比，沒有發生影響其經營的重大變
更；以及管理團隊穩定發展，目標公司管理制度沒有發生影響其經營的重大
變動；

13. 假設目標公司及相關方提供的資料是真實、完整及準確的，不存在應提供而
未提供的、獨立估值師已履行必要評估程序仍無法獲知的其他可能影響評估
結論的瑕疵事項、或有事項等；及

14. 假設目標公司不發生對其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的訴訟、抵押、擔保等或有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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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以下是目標公司的經審計財務資料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人民幣）

稅前淨利潤 149,228,431.28 64,533,682.89
稅後淨利潤 111,828,728.73 48,324,716.46

目標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經審計資產淨值為人民幣2,032,852,287.10元。

訂立兩宗潛在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有利於強化產融協同能力

本公司若透過兩宗潛在收購事項而取得目標公司的控股權，將有利於強化產融協
同能力，形成「設備和服務」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打通設備全生命週期服務，助力
本公司提升產品、服務競爭力，也有助於客戶業務的持續開發。

有利於助推數字化管理策略

本公司取得目標公司控股權後，將對其業務管理模式進一步升級，按照「數字
化」、「端對端」全鏈條、全流程管理業務，打造產融結合的大數據的智能決策模
型，更好地把控業務經營質量，提升盈利能力，以及提升本公司的綜合風控能力。

有利於減少關聯交易

當前目標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本公司塔機的融資租賃，兩宗潛在收購事項有助於減
少本集團的關聯交易。

由於賀柳先生是賣方甲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兼總經理，因此他已放棄對董事會
批准相關決議案的投票。除了賀先生外，概無董事在兩宗潛在收購事項中擁有重
大權益而須放棄投票。



9

香港《上市規則》的潛在影響

根據待售股權的掛牌轉讓底價，兩宗潛在收購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以合併計算）
有一個或以上超過5%，但全部不超過25%，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
兩宗潛在收購事項（倘若落實）預計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
告的規定，但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賣方甲是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潛在收購
事項甲（倘若落實）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根據待售股權甲的掛牌轉讓底價，
潛在收購事項甲的適用百分比率有一個或以上超過0.1%，但全部不超過5%，因此
潛在收購事項甲（倘若落實）可能須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預計獲豁免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賣方甲原本收購待售股權甲的價格為人民幣903,862,700元。

兩宗潛在收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因此建議本公司的股東及投資者在買
賣本公司的證券時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進一步刊
發公告。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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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湖南省國資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獨立估值師」 指 沃克森（北京）國際資產評估有限公司，是獨立估
值師

「潛在收購事項甲」 指 本公司可能向賣方甲收購待售股權甲的事項

「兩宗潛在收購事項」 指 本公司可能向兩位賣方分別收購待售股權的兩宗
交易事項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台灣、
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評估基準日」 指 2024年8月31日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待售股權」 指 待售股權甲及待售股權乙

「待售股權甲」 指 賣方甲持有的目標公司註冊股本45%

「待售股權乙」 指 賣方乙持有的目標公司註冊股本36%

「賣方甲」 指 湖南興湘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賣方乙」 指 湖南迪策投資有限公司

「兩位賣方」 指 賣方甲及賣方乙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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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目標公司」 指 中聯重科融資租賃（北京）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在本公告中，人民幣按1港元兌人民幣0.92135元的匯率換算成港元。有關匯率僅
供說明，並不表示人民幣可以按該匯率換算成港元，甚至不予換算。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5年5月2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王
賢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虎先生、黃國濱先生、吳寶海先生及黃珺
女士。

* 僅供識別


